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2414號

原      告  謝真玹  

            謝仲庭  

兼上列二人

法定代理人  謝易龍  

             姜喬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易汎  

被      告  蕭于然  

訴訟代理人  吳宗澤  

複代理人    李承勳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臺幣壹拾捌萬壹仟零貳拾伍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肆萬零陸佰柒拾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參拾伍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萬捌仟壹佰柒拾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至四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丙○○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6

萬3560元。嗣具狀追加甲○○為原告，復於本院言詞辯論期

日當庭追加丁○○、乙○○為原告，並變更聲明為：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丙○○58萬3665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3

萬523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萬1495元；㈣被告應

給付原告乙○○9萬4390元。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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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及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9月1日19時53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北市○○區○道0號公路往

南行駛，行經該公路南下29.7公里處時，本應注意車前狀

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卻疏未注意，貿然前行不

慎撞上行駛在前、由原告甲○○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附載原告丙○○、丁○○及乙○

○，致原告丙○○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原告甲○○受有頭

部外傷之傷勢、原告丁○○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原

告乙○○受有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

傷勢，並造成系爭車輛受損，經原告姜喬元將系爭車輛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讓與原告丙○○，原告丙○○因此受有系爭車

輛修復費用14萬75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路邊臨時停

車費1180元、路邊停車拖吊至車廠費用7000元、租停車位費

用3萬2000元、薪資損失8萬4000元、租車費用19萬5000元、

家人照護費用2萬8000元、就醫計程車車資費用265元、醫療

費用632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58萬3665元；原

告甲○○因此受有薪資損失5萬元、醫療費用1萬0230元、精

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13萬5230元；原告丁○○因此受

有醫療費用6495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8萬1495

元；原告乙○○因此受有更換眼鏡費用1萬3160元、醫療費

用623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9萬4390元，均應由

被告負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丙○○58萬3665元；㈡被告

應給付原告甲○○13萬523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

萬1495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乙○○9萬4390元。

二、被告則以：對於本件車禍之過失責任、原告丙○○請求醫療

費用1070元(計算式：新光醫院費用370元＋新光醫院費用35

0元＋士林同仁中醫190元＋士林同仁中醫100元＋診斷書費

用1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及就醫計程車車資2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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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甲○○請求醫療費用2310元(計算式：三重醫院費用730

元＋新光醫院神經外科費用640元＋新光醫院390元＋士林同

仁中醫費用490元＋診斷書費用100元)、原告乙○○請求醫

療費用1020元(計算式：三重醫院730元＋士林同仁中醫190

＋診斷書費用100元)、原告丁○○請求醫療費用1245元(計

算式：三重醫院730元＋士林同仁中醫415元＋診斷書費用10

0元)部分不爭執，原告其餘請求項目均爭執，原告丙○○請

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中，系爭車輛出廠年份為92年，已達20

年，市場價值應為6萬元，而臨停時間為平日，非車廠未營

業時段，故原告丙○○請求路邊臨時停車費用顯然無據，又

原告丙○○請求路邊停車位拖吊至車廠費用，然原告丙○○

所提出之估價維修單係訴外人蘆洲聖財汽車所開立，與原告

丙○○主張拖車拖至士林聯嘉汽車廠有異，另原告丙○○雖

主張租車費用，惟系爭車輛損壞已經超過市場價值，應報廢

處理，可另購至其他車輛，無須衍生不必要之費用。至於原

告乙○○主張之更換眼鏡費用，原告乙○○無法證明係本件

車禍所造成，此外，原告丙○○及甲○○主張薪資損失，原

告所提供在職證明之公司負責人與原告為同人，故難以佐證

之實，應提供勞保證明佐證，且原告丙○○及甲○○所提供

之新光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宜休養兩週計算，故原告請求超

過部分並無理由。又原告丙○○請求家人照顧費用，但小孩

照顧本該為家長之責任，故原告不應請求此筆費用，再者，

原告請求醫療費用，其中振興賴師傅養生館4人整復舒緩1萬

9600元，非必要性治療，且無法證明其醫療必要性，至於原

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請求本院酌減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就本件車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

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

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

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3項前段定

有明文。

　2.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

失，致與前方由原告甲○○駕駛，搭載原告丙○○、丁○○

及乙○○之系爭車輛發生碰撞，造成原告丙○○受有頸部挫

傷之傷勢、原告甲○○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原告丁○○受

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原告乙○○受有下背挫傷、右髖

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並導致系爭車輛受損等

情，業據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新光醫院乙

種診斷證明書及士林同仁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並

經本院向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調

得本件車禍處理資料核閱屬實，而被告就本件車禍所涉過失

傷害罪，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40號刑事簡易

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有該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參，復為被告

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足認原告依前開規定請

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為何？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

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

6條規定明文。依民法第196條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

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

（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次按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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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條本文亦有明文。　

　2.系爭車輛修復費用、拖吊費用：

　  原告丙○○主張本件車禍造成系爭車輛受損而無法自行駛離

現場而需支出拖吊費用7400元，復經該車廠評估系爭車輛維

修費用為14萬7500元，並受讓系爭車輛原所有權人即原告甲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原告丙○○共有15萬4900元之損失

(計算式：7400元＋14萬7500元)等語，業據提出聖財汽車有

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債權轉讓證明書及國道小型車拖救服

務契約三聯單等件為憑，觀系爭車輛受損情形非輕微，自有

拖吊至車廠之必要，是原告丙○○主張被告應負擔拖吊費用

7400元，應予准許。，又系爭車輛支出之修復費用14萬7500

元(零件4萬6000元、工資7萬6500元、烤漆2萬5000元)，有

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附卷可參，依系爭車輛之維

修估價單所載維修項目，核與系爭車輛所受損部位相符，堪

認屬必要修復項目，而系爭車輛於92年7月間出廠使用，有

車號查詢車籍資料在卷可稽，至112年9月1日本件車禍發生

受損時，已使用逾5年，依行政院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

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自用小客車耐用年數5年，再依定

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計算，原告請求零件4萬6000元

折舊後為4600元，另關於其餘損害項目，因無折舊問題，是

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10萬6100元（計算式：折舊

後零件4600元＋工資7萬6500元＋烤漆2萬5000元），故原告

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10萬6100元，逾此部分

之請求，不應准許。　  

　3.路邊臨時停車費用、路邊停車拖吊至車廠費用：

　　原告丙○○主張本件車禍發生後，因車輛維修廠尚未營業，

經拖吊車司機決定尋找路邊停車格放置系爭車輛，故支出停

車費用1180元，嗣再僱請拖吊車將系爭車輛拖至車輛維修廠

進行維修，亦支出7000元之拖吊費用，合計8180元(計算

式：1180元＋7000元)，應由被告負擔等語，並提出新北市

政府交通局路邊停車費查詢停車費用明細表及聯嘉汽車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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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12年9月11日開立之估價單各乙份為證，惟原告並無法舉

證證明等待修復必然會支出停放場所所需之停放費用，以及

系爭車輛僅有停放該處為唯一選擇，實難徒以原告個人選擇

停放場所而認被告應承擔所衍生生費用之支出，是原告丙○

○此部分請求，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4.租停車位費：

　　原告丙○○主張因系爭車輛待修，故需另行自112年9月8日

起至113年4月8日止，每月支付4000元承租停車位供放置系

爭車輛，共計支出3萬2000元，應由被告負擔等語，固據提

出聯嘉汽車電機行112年9月29日開立之估價單乙份為憑，然

原告丙○○承租停放系爭車輛之停車費係按月繳納，即無論

其實際停放車輛之日數為何，均須每月繳納固定金額，準

此，無論系爭車輛是否受損、無論原告是否有使用系爭車

輛，原告丙○○均必須按月繳納上開月租停車費，自非因本

件車禍所額外增加之支出，是原告丙○○請求被告賠償此部

分費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5.薪資損失：

　⑴原告丙○○雖主張因本件車禍受傷，受傷期間(即自112年9

　　月2日起至9月26日止)無法工作，以每日薪資4000元計算，

　　被告應賠償原告丙○○8萬4000元(計算式：21天×4000元)等

語，業據提出新光醫院112年11月28日診斷證明書乙份為

證，然觀該證明書內容，原告丙○○因頸部挫傷於112年11

月28日至新光醫院門診治療，經診治後，宜在家休養14天，

繼續門診追蹤治療等情，足認原告丙○○因頸部挫傷需休養

14日而受有該休養期間無法工作之薪資損害，參以原告丙○

○於本件車禍發生前之每日薪資為4000元，有益豐工程行開

立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乙份為證。準此，原告丙○○得請求休

養期間薪資損失金額為5萬6000元（計算式：4000元×14

日），原告丙○○請求被告賠償5萬6000元，洵屬有據，逾

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⑵原告甲○○主張因本件車禍受傷，受傷期間(即自112年9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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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至9月30日止)無法工作，以每日薪資2000元計算，被告

　　應賠償原告甲○○5萬元(計算式：25天×2000元)等語，並提

出新光醫院112年12月18日診斷證明書乙份為證，惟依該證

明書內容，原告甲○○於112年9月12日因頭部外傷併腦震盪

症候群至新光醫院門診治療，經醫師評估需在家休養兩週，

足認原告甲○○因本件車禍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後，自受有

兩週之薪資損失。參以原告甲○○於本件車禍發生每日薪資

為2000元，有益豐工程行開立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乙份為證，

準此，原告甲○○得請求賠償薪資損失之金額應為2萬8000

元（計算式：2000元×14日），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

許。　

　⑶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本院審酌上開益豐工程行在職薪資證

明書確實蓋有該工程行之店章，且該商號之負責人為原告，

但該日薪金額並無逾一般市場行情，自不得僅據此即推斷該

證明書欠缺真實性，況被告亦未指明該日薪記載金額有何不

合理之處及未提出相關證據供本院審酌，自難逕以其空言臆

測而為其有利之認定，是被告上開所辯，不足憑採。

　6.租車費用：

　  原告丙○○雖主張因系爭車輛進廠維修期間(即自112年9月2

7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原告需另行租借車輛代步共支出1

9萬5000元費用等語，並提出辰碩工程有限公司租用明細表

乙份為證。然查，觀原告丙○○所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

立之估價單內容，未見有何維修期間文字之記載，此外，原

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足以認定系爭車輛實際執行維修期間確

為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是其主張受有租車費用

之損害，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7.家人照護費用：

　　原告丙○○雖主張因受傷行動不便，無法正常照顧小孩，遂

委託其母親照顧全家共計14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故請求

家人照護費用2萬8000元(計算式：2000元×14日）等語，惟

原告丙○○就自己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本即應自負照顧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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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此部分為原告丙○○扶養子女之支出，不因本件車禍之

發生而有所不同，因此難認原告所指之家人照顧費用與本件

車禍間存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丙○○此部分之請求，亦

屬無據。

　8.就醫交通費用：

　　原告丙○○固主張因受傷行動不便而依照醫生叮嚀每週往返

醫院看診，共支出交通費用265元等語，業據提出計程車乘

車證明乙份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丙○○執此主

張，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9.醫療費用：

　⑴原告丙○○雖主張因治療頸部挫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3

20元，業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

明細收據、新光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

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惟原告丙○○因本件車禍受

有頸部挫傷之傷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認原告丙○○所

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

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260元(計算式：150元

＋100元＋100元＋370元＋35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

是原告丙○○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260元，逾此範圍

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⑵原告甲○○主張因治療頭部外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1萬0

230元，雖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

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新光醫

院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

據等件為證，然原告甲○○因本件車禍受有頭部外傷之傷

勢，業如前述，足見原告甲○○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

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

療)及新光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其中就診科別為精神科之等

醫療費用，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

各筆收據費用合計2670元(計算式：150元＋150元＋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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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730元＋640元＋390元＋170元＋190元)，核屬必

要費用，是原告甲○○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2670元，

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⑶原告丁○○主張因治療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

用6495元，固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

費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

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丁

○○因本件車禍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已如前述，可

知原告丁○○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

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

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435元

(計算式：150元＋265元＋100元＋730元＋190元)，核屬必

要費用，是原告丁○○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435元，

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⑷原告乙○○主張因治療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

趾擦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230元，固據提出同仁堂中醫

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

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乙○○因本件車禍受有下背挫傷、

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已如前述，足見原

告乙○○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

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

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170元(計

算式：150元＋100元＋73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

原告乙○○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170元，逾此範圍請

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10.眼鏡損失費用：

　　原告乙○○主張其配戴眼鏡因本件車禍遭毀損，請求重新購

置新眼鏡1萬3160元，固有配鏡資料表及財團法人聯合信用

卡處理中心刷卡資料等件為證，惟觀該資料表可知，眼鏡係

原告乙○○於112年1月2日至大學眼鏡配得，迄至本件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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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日，已使用約8個月，自難認得以新品價格求償，本院

審酌合理費用應以1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礙難准

許。　　　　

 11.精神慰撫金：

　　按人之身體、健康固為無價，然慰撫金之賠償既以人格權遭

　　遇侵害，精神上受有痛苦，則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

　　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定之。查原告丙○○、甲○○、丁○○及乙○

○(下稱原告等4人)因本件車禍分別受有有頸部挫傷、頭部

外傷之傷勢、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下背挫傷、右髖部挫

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影響生活品質，堪認原告等

4人受有相當之精神痛苦，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

本院審酌兩造所陳學經歷、工作收入概況；被告已受刑事處

罰；原告等4人所受系爭傷害對其未來身心影響程度等一切

情狀，認為原告等4人均請求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尚屬過

高，應分別以1萬元、1萬元、1萬5000元、1萬7000元為適

當，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12.原告丙○○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18萬1025元（計算式：

車輛修復費用10萬61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薪資損失

5萬6000元＋就醫交通費用265元＋醫療費用1260元＋精神慰

撫金1萬元)；原告甲○○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4萬0670

元（計算式：薪資損失2萬8000元＋醫療費用2670元＋精神

慰撫金1萬元)；原告丁○○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1萬643

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435元＋精神慰撫金1萬5000元)；

原告乙○○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2萬8170元（計算式：

眼鏡損失費用1萬元＋醫療費用1170元＋精神慰撫金1萬7000

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各請求被告給付如主

文第1至4項所示金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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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

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三重簡易庭　法　官　王凱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家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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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2414號
原      告  謝真玹  
            謝仲庭  
兼上列二人
法定代理人  謝易龍  
             姜喬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易汎  
被      告  蕭于然  
訴訟代理人  吳宗澤  
複代理人    李承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臺幣壹拾捌萬壹仟零貳拾伍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肆萬零陸佰柒拾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參拾伍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萬捌仟壹佰柒拾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至四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丙○○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6萬3560元。嗣具狀追加甲○○為原告，復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丁○○、乙○○為原告，並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丙○○58萬3665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3萬523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萬1495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乙○○9萬4390元。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9月1日19時5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北市○○區○道0號公路往南行駛，行經該公路南下29.7公里處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卻疏未注意，貿然前行不慎撞上行駛在前、由原告甲○○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附載原告丙○○、丁○○及乙○○，致原告丙○○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原告甲○○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原告丁○○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原告乙○○受有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並造成系爭車輛受損，經原告姜喬元將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原告丙○○，原告丙○○因此受有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4萬75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路邊臨時停車費1180元、路邊停車拖吊至車廠費用7000元、租停車位費用3萬2000元、薪資損失8萬4000元、租車費用19萬5000元、家人照護費用2萬8000元、就醫計程車車資費用265元、醫療費用632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58萬3665元；原告甲○○因此受有薪資損失5萬元、醫療費用1萬023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13萬5230元；原告丁○○因此受有醫療費用6495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8萬1495元；原告乙○○因此受有更換眼鏡費用1萬3160元、醫療費用623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9萬4390元，均應由被告負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丙○○58萬3665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3萬523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萬1495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乙○○9萬4390元。
二、被告則以：對於本件車禍之過失責任、原告丙○○請求醫療費用1070元(計算式：新光醫院費用370元＋新光醫院費用350元＋士林同仁中醫190元＋士林同仁中醫100元＋診斷書費用1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及就醫計程車車資265元、原告甲○○請求醫療費用2310元(計算式：三重醫院費用730元＋新光醫院神經外科費用640元＋新光醫院390元＋士林同仁中醫費用490元＋診斷書費用100元)、原告乙○○請求醫療費用1020元(計算式：三重醫院730元＋士林同仁中醫190＋診斷書費用100元)、原告丁○○請求醫療費用1245元(計算式：三重醫院730元＋士林同仁中醫415元＋診斷書費用100元)部分不爭執，原告其餘請求項目均爭執，原告丙○○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中，系爭車輛出廠年份為92年，已達20年，市場價值應為6萬元，而臨停時間為平日，非車廠未營業時段，故原告丙○○請求路邊臨時停車費用顯然無據，又原告丙○○請求路邊停車位拖吊至車廠費用，然原告丙○○所提出之估價維修單係訴外人蘆洲聖財汽車所開立，與原告丙○○主張拖車拖至士林聯嘉汽車廠有異，另原告丙○○雖主張租車費用，惟系爭車輛損壞已經超過市場價值，應報廢處理，可另購至其他車輛，無須衍生不必要之費用。至於原告乙○○主張之更換眼鏡費用，原告乙○○無法證明係本件車禍所造成，此外，原告丙○○及甲○○主張薪資損失，原告所提供在職證明之公司負責人與原告為同人，故難以佐證之實，應提供勞保證明佐證，且原告丙○○及甲○○所提供之新光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宜休養兩週計算，故原告請求超過部分並無理由。又原告丙○○請求家人照顧費用，但小孩照顧本該為家長之責任，故原告不應請求此筆費用，再者，原告請求醫療費用，其中振興賴師傅養生館4人整復舒緩1萬9600元，非必要性治療，且無法證明其醫療必要性，至於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請求本院酌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就本件車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
　2.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致與前方由原告甲○○駕駛，搭載原告丙○○、丁○○及乙○○之系爭車輛發生碰撞，造成原告丙○○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原告甲○○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原告丁○○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原告乙○○受有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並導致系爭車輛受損等情，業據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新光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及士林同仁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並經本院向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調得本件車禍處理資料核閱屬實，而被告就本件車禍所涉過失傷害罪，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40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有該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足認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為何？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規定明文。依民法第196條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　
　2.系爭車輛修復費用、拖吊費用：
　  原告丙○○主張本件車禍造成系爭車輛受損而無法自行駛離現場而需支出拖吊費用7400元，復經該車廠評估系爭車輛維修費用為14萬7500元，並受讓系爭車輛原所有權人即原告甲○○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原告丙○○共有15萬4900元之損失(計算式：7400元＋14萬7500元)等語，業據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債權轉讓證明書及國道小型車拖救服務契約三聯單等件為憑，觀系爭車輛受損情形非輕微，自有拖吊至車廠之必要，是原告丙○○主張被告應負擔拖吊費用7400元，應予准許。，又系爭車輛支出之修復費用14萬7500元(零件4萬6000元、工資7萬6500元、烤漆2萬5000元)，有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附卷可參，依系爭車輛之維修估價單所載維修項目，核與系爭車輛所受損部位相符，堪認屬必要修復項目，而系爭車輛於92年7月間出廠使用，有車號查詢車籍資料在卷可稽，至112年9月1日本件車禍發生受損時，已使用逾5年，依行政院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自用小客車耐用年數5年，再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計算，原告請求零件4萬6000元折舊後為4600元，另關於其餘損害項目，因無折舊問題，是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10萬6100元（計算式：折舊後零件4600元＋工資7萬6500元＋烤漆2萬5000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10萬610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3.路邊臨時停車費用、路邊停車拖吊至車廠費用：
　　原告丙○○主張本件車禍發生後，因車輛維修廠尚未營業，經拖吊車司機決定尋找路邊停車格放置系爭車輛，故支出停車費用1180元，嗣再僱請拖吊車將系爭車輛拖至車輛維修廠進行維修，亦支出7000元之拖吊費用，合計8180元(計算式：1180元＋7000元)，應由被告負擔等語，並提出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路邊停車費查詢停車費用明細表及聯嘉汽車電機行112年9月11日開立之估價單各乙份為證，惟原告並無法舉證證明等待修復必然會支出停放場所所需之停放費用，以及系爭車輛僅有停放該處為唯一選擇，實難徒以原告個人選擇停放場所而認被告應承擔所衍生生費用之支出，是原告丙○○此部分請求，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4.租停車位費：
　　原告丙○○主張因系爭車輛待修，故需另行自112年9月8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每月支付4000元承租停車位供放置系爭車輛，共計支出3萬2000元，應由被告負擔等語，固據提出聯嘉汽車電機行112年9月29日開立之估價單乙份為憑，然原告丙○○承租停放系爭車輛之停車費係按月繳納，即無論其實際停放車輛之日數為何，均須每月繳納固定金額，準此，無論系爭車輛是否受損、無論原告是否有使用系爭車輛，原告丙○○均必須按月繳納上開月租停車費，自非因本件車禍所額外增加之支出，是原告丙○○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費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5.薪資損失：
　⑴原告丙○○雖主張因本件車禍受傷，受傷期間(即自112年9
　　月2日起至9月26日止)無法工作，以每日薪資4000元計算，
　　被告應賠償原告丙○○8萬4000元(計算式：21天×4000元)等語，業據提出新光醫院112年11月28日診斷證明書乙份為證，然觀該證明書內容，原告丙○○因頸部挫傷於112年11月28日至新光醫院門診治療，經診治後，宜在家休養14天，繼續門診追蹤治療等情，足認原告丙○○因頸部挫傷需休養14日而受有該休養期間無法工作之薪資損害，參以原告丙○○於本件車禍發生前之每日薪資為4000元，有益豐工程行開立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乙份為證。準此，原告丙○○得請求休養期間薪資損失金額為5萬6000元（計算式：4000元×14日），原告丙○○請求被告賠償5萬600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⑵原告甲○○主張因本件車禍受傷，受傷期間(即自112年9月2
　　日起至9月30日止)無法工作，以每日薪資2000元計算，被告
　　應賠償原告甲○○5萬元(計算式：25天×2000元)等語，並提出新光醫院112年12月18日診斷證明書乙份為證，惟依該證明書內容，原告甲○○於112年9月12日因頭部外傷併腦震盪症候群至新光醫院門診治療，經醫師評估需在家休養兩週，足認原告甲○○因本件車禍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後，自受有兩週之薪資損失。參以原告甲○○於本件車禍發生每日薪資為2000元，有益豐工程行開立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乙份為證，準此，原告甲○○得請求賠償薪資損失之金額應為2萬8000元（計算式：2000元×14日），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⑶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本院審酌上開益豐工程行在職薪資證明書確實蓋有該工程行之店章，且該商號之負責人為原告，但該日薪金額並無逾一般市場行情，自不得僅據此即推斷該證明書欠缺真實性，況被告亦未指明該日薪記載金額有何不合理之處及未提出相關證據供本院審酌，自難逕以其空言臆測而為其有利之認定，是被告上開所辯，不足憑採。
　6.租車費用：
　  原告丙○○雖主張因系爭車輛進廠維修期間(即自112年9月27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原告需另行租借車輛代步共支出19萬5000元費用等語，並提出辰碩工程有限公司租用明細表乙份為證。然查，觀原告丙○○所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內容，未見有何維修期間文字之記載，此外，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足以認定系爭車輛實際執行維修期間確為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是其主張受有租車費用之損害，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7.家人照護費用：
　　原告丙○○雖主張因受傷行動不便，無法正常照顧小孩，遂委託其母親照顧全家共計14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故請求家人照護費用2萬8000元(計算式：2000元×14日）等語，惟原告丙○○就自己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本即應自負照顧責任，此部分為原告丙○○扶養子女之支出，不因本件車禍之發生而有所不同，因此難認原告所指之家人照顧費用與本件車禍間存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丙○○此部分之請求，亦屬無據。
　8.就醫交通費用：
　　原告丙○○固主張因受傷行動不便而依照醫生叮嚀每週往返醫院看診，共支出交通費用265元等語，業據提出計程車乘車證明乙份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丙○○執此主張，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9.醫療費用：
　⑴原告丙○○雖主張因治療頸部挫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320元，業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光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惟原告丙○○因本件車禍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認原告丙○○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260元(計算式：150元＋100元＋100元＋370元＋35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丙○○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260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⑵原告甲○○主張因治療頭部外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1萬0230元，雖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新光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甲○○因本件車禍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業如前述，足見原告甲○○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及新光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其中就診科別為精神科之等醫療費用，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2670元(計算式：150元＋150元＋150元＋＋100元＋730元＋640元＋390元＋17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甲○○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2670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⑶原告丁○○主張因治療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495元，固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丁○○因本件車禍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已如前述，可知原告丁○○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435元(計算式：150元＋265元＋100元＋73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丁○○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435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⑷原告乙○○主張因治療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230元，固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乙○○因本件車禍受有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已如前述，足見原告乙○○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170元(計算式：150元＋100元＋73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乙○○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170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10.眼鏡損失費用：
　　原告乙○○主張其配戴眼鏡因本件車禍遭毀損，請求重新購置新眼鏡1萬3160元，固有配鏡資料表及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刷卡資料等件為證，惟觀該資料表可知，眼鏡係原告乙○○於112年1月2日至大學眼鏡配得，迄至本件車禍發生日，已使用約8個月，自難認得以新品價格求償，本院審酌合理費用應以1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礙難准許。　　　　
 11.精神慰撫金：
　　按人之身體、健康固為無價，然慰撫金之賠償既以人格權遭
　　遇侵害，精神上受有痛苦，則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
　　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定之。查原告丙○○、甲○○、丁○○及乙○○(下稱原告等4人)因本件車禍分別受有有頸部挫傷、頭部外傷之傷勢、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影響生活品質，堪認原告等4人受有相當之精神痛苦，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兩造所陳學經歷、工作收入概況；被告已受刑事處罰；原告等4人所受系爭傷害對其未來身心影響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等4人均請求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尚屬過高，應分別以1萬元、1萬元、1萬5000元、1萬7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12.原告丙○○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18萬1025元（計算式：車輛修復費用10萬61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薪資損失5萬6000元＋就醫交通費用265元＋醫療費用126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原告甲○○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4萬0670元（計算式：薪資損失2萬8000元＋醫療費用267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原告丁○○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1萬643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435元＋精神慰撫金1萬5000元)；原告乙○○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2萬8170元（計算式：眼鏡損失費用1萬元＋醫療費用1170元＋精神慰撫金1萬7000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各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金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三重簡易庭　法　官　王凱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家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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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謝真玹  

            謝仲庭  

兼上列二人

法定代理人  謝易龍  

             姜喬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易汎  

被      告  蕭于然  

訴訟代理人  吳宗澤  

複代理人    李承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臺幣壹拾捌萬壹仟零貳拾伍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肆萬零陸佰柒拾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參拾伍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萬捌仟壹佰柒拾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至四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丙○○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6萬

    3560元。嗣具狀追加甲○○為原告，復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

    庭追加丁○○、乙○○為原告，並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丙○○58萬3665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3萬5230元；㈢被

    告應給付原告丁○○8萬1495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乙○○9萬439

    0元。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應

    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9月1日19時53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北市○○區○道0號公路往南

    行駛，行經該公路南下29.7公里處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卻疏未注意，貿然前行不慎撞

    上行駛在前、由原告甲○○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下稱系爭車輛)附載原告丙○○、丁○○及乙○○，致原告丙

    ○○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原告甲○○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原

    告丁○○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原告乙○○受有下背挫傷

    、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並造成系爭車輛

    受損，經原告姜喬元將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原告

    丙○○，原告丙○○因此受有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4萬7500元、車

    輛拖吊費用7400元、路邊臨時停車費1180元、路邊停車拖吊

    至車廠費用7000元、租停車位費用3萬2000元、薪資損失8萬

    4000元、租車費用19萬5000元、家人照護費用2萬8000元、

    就醫計程車車資費用265元、醫療費用6320元、精神慰撫金7

    萬5000元，合計58萬3665元；原告甲○○因此受有薪資損失5

    萬元、醫療費用1萬023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13

    萬5230元；原告丁○○因此受有醫療費用6495元、精神慰撫金

    7萬5000元，合計8萬1495元；原告乙○○因此受有更換眼鏡費

    用1萬3160元、醫療費用623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

    計9萬4390元，均應由被告負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丙○○5

    8萬3665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3萬5230元；㈢被告應給

    付原告丁○○8萬1495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乙○○9萬4390元。

二、被告則以：對於本件車禍之過失責任、原告丙○○請求醫療費

    用1070元(計算式：新光醫院費用370元＋新光醫院費用350元

    ＋士林同仁中醫190元＋士林同仁中醫100元＋診斷書費用100元

    )、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及就醫計程車車資265元、原告甲○○

    請求醫療費用2310元(計算式：三重醫院費用730元＋新光醫

    院神經外科費用640元＋新光醫院390元＋士林同仁中醫費用49

    0元＋診斷書費用100元)、原告乙○○請求醫療費用1020元(計

    算式：三重醫院730元＋士林同仁中醫190＋診斷書費用100元)

    、原告丁○○請求醫療費用1245元(計算式：三重醫院730元＋

    士林同仁中醫415元＋診斷書費用100元)部分不爭執，原告其

    餘請求項目均爭執，原告丙○○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中，系

    爭車輛出廠年份為92年，已達20年，市場價值應為6萬元，

    而臨停時間為平日，非車廠未營業時段，故原告丙○○請求路

    邊臨時停車費用顯然無據，又原告丙○○請求路邊停車位拖吊

    至車廠費用，然原告丙○○所提出之估價維修單係訴外人蘆洲

    聖財汽車所開立，與原告丙○○主張拖車拖至士林聯嘉汽車廠

    有異，另原告丙○○雖主張租車費用，惟系爭車輛損壞已經超

    過市場價值，應報廢處理，可另購至其他車輛，無須衍生不

    必要之費用。至於原告乙○○主張之更換眼鏡費用，原告乙○○

    無法證明係本件車禍所造成，此外，原告丙○○及甲○○主張薪

    資損失，原告所提供在職證明之公司負責人與原告為同人，

    故難以佐證之實，應提供勞保證明佐證，且原告丙○○及甲○○

    所提供之新光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宜休養兩週計算，故原告

    請求超過部分並無理由。又原告丙○○請求家人照顧費用，但

    小孩照顧本該為家長之責任，故原告不應請求此筆費用，再

    者，原告請求醫療費用，其中振興賴師傅養生館4人整復舒

    緩1萬9600元，非必要性治療，且無法證明其醫療必要性，

    至於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請求本院酌減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就本件車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

    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

    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

    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3項前段定

    有明文。

　2.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

    失，致與前方由原告甲○○駕駛，搭載原告丙○○、丁○○及乙○○

    之系爭車輛發生碰撞，造成原告丙○○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

    原告甲○○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原告丁○○受有腹壁及下背挫

    傷之傷勢、原告乙○○受有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

    腳趾擦傷之傷勢，並導致系爭車輛受損等情，業據提出聖財

    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新光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及士

    林同仁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並經本院向內政部警

    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調得本件車禍處理資

    料核閱屬實，而被告就本件車禍所涉過失傷害罪，業經本院

    刑事庭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40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罪刑在案

    ，有該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

    告之主張為真實。足認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為何？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

    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

    規定明文。依民法第196條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

    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

    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本文亦有明文。　

　2.系爭車輛修復費用、拖吊費用：

　  原告丙○○主張本件車禍造成系爭車輛受損而無法自行駛離現

    場而需支出拖吊費用7400元，復經該車廠評估系爭車輛維修

    費用為14萬7500元，並受讓系爭車輛原所有權人即原告甲○○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原告丙○○共有15萬4900元之損失(計算

    式：7400元＋14萬7500元)等語，業據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

    開立之估價單、債權轉讓證明書及國道小型車拖救服務契約

    三聯單等件為憑，觀系爭車輛受損情形非輕微，自有拖吊至

    車廠之必要，是原告丙○○主張被告應負擔拖吊費用7400元，

    應予准許。，又系爭車輛支出之修復費用14萬7500元(零件4

    萬6000元、工資7萬6500元、烤漆2萬5000元)，有聖財汽車

    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附卷可參，依系爭車輛之維修估價單

    所載維修項目，核與系爭車輛所受損部位相符，堪認屬必要

    修復項目，而系爭車輛於92年7月間出廠使用，有車號查詢

    車籍資料在卷可稽，至112年9月1日本件車禍發生受損時，

    已使用逾5年，依行政院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

    資產折舊率表，自用小客車耐用年數5年，再依定率遞減法

    每年折舊千分之369計算，原告請求零件4萬6000元折舊後為

    4600元，另關於其餘損害項目，因無折舊問題，是系爭車輛

    之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10萬6100元（計算式：折舊後零件46

    00元＋工資7萬6500元＋烤漆2萬5000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

    賠償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10萬610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不

    應准許。　  

　3.路邊臨時停車費用、路邊停車拖吊至車廠費用：

　　原告丙○○主張本件車禍發生後，因車輛維修廠尚未營業，經

    拖吊車司機決定尋找路邊停車格放置系爭車輛，故支出停車

    費用1180元，嗣再僱請拖吊車將系爭車輛拖至車輛維修廠進

    行維修，亦支出7000元之拖吊費用，合計8180元(計算式：1

    180元＋7000元)，應由被告負擔等語，並提出新北市政府交

    通局路邊停車費查詢停車費用明細表及聯嘉汽車電機行112

    年9月11日開立之估價單各乙份為證，惟原告並無法舉證證

    明等待修復必然會支出停放場所所需之停放費用，以及系爭

    車輛僅有停放該處為唯一選擇，實難徒以原告個人選擇停放

    場所而認被告應承擔所衍生生費用之支出，是原告丙○○此部

    分請求，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4.租停車位費：

　　原告丙○○主張因系爭車輛待修，故需另行自112年9月8日起

    至113年4月8日止，每月支付4000元承租停車位供放置系爭

    車輛，共計支出3萬2000元，應由被告負擔等語，固據提出

    聯嘉汽車電機行112年9月29日開立之估價單乙份為憑，然原

    告丙○○承租停放系爭車輛之停車費係按月繳納，即無論其實

    際停放車輛之日數為何，均須每月繳納固定金額，準此，無

    論系爭車輛是否受損、無論原告是否有使用系爭車輛，原告

    丙○○均必須按月繳納上開月租停車費，自非因本件車禍所額

    外增加之支出，是原告丙○○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費用，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

　5.薪資損失：

　⑴原告丙○○雖主張因本件車禍受傷，受傷期間(即自112年9

　　月2日起至9月26日止)無法工作，以每日薪資4000元計算，

　　被告應賠償原告丙○○8萬4000元(計算式：21天×4000元)等語

    ，業據提出新光醫院112年11月28日診斷證明書乙份為證，

    然觀該證明書內容，原告丙○○因頸部挫傷於112年11月28日

    至新光醫院門診治療，經診治後，宜在家休養14天，繼續門

    診追蹤治療等情，足認原告丙○○因頸部挫傷需休養14日而受

    有該休養期間無法工作之薪資損害，參以原告丙○○於本件車

    禍發生前之每日薪資為4000元，有益豐工程行開立之在職薪

    資證明書乙份為證。準此，原告丙○○得請求休養期間薪資損

    失金額為5萬6000元（計算式：4000元×14日），原告丙○○請

    求被告賠償5萬600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

    無據。

　⑵原告甲○○主張因本件車禍受傷，受傷期間(即自112年9月2

　　日起至9月30日止)無法工作，以每日薪資2000元計算，被告

　　應賠償原告甲○○5萬元(計算式：25天×2000元)等語，並提出

    新光醫院112年12月18日診斷證明書乙份為證，惟依該證明

    書內容，原告甲○○於112年9月12日因頭部外傷併腦震盪症候

    群至新光醫院門診治療，經醫師評估需在家休養兩週，足認

    原告甲○○因本件車禍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後，自受有兩週之

    薪資損失。參以原告甲○○於本件車禍發生每日薪資為2000元

    ，有益豐工程行開立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乙份為證，準此，原

    告甲○○得請求賠償薪資損失之金額應為2萬8000元（計算式

    ：2000元×14日），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⑶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本院審酌上開益豐工程行在職薪資證

    明書確實蓋有該工程行之店章，且該商號之負責人為原告，

    但該日薪金額並無逾一般市場行情，自不得僅據此即推斷該

    證明書欠缺真實性，況被告亦未指明該日薪記載金額有何不

    合理之處及未提出相關證據供本院審酌，自難逕以其空言臆

    測而為其有利之認定，是被告上開所辯，不足憑採。

　6.租車費用：

　  原告丙○○雖主張因系爭車輛進廠維修期間(即自112年9月27

    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原告需另行租借車輛代步共支出19

    萬5000元費用等語，並提出辰碩工程有限公司租用明細表乙

    份為證。然查，觀原告丙○○所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

    估價單內容，未見有何維修期間文字之記載，此外，原告復

    未提出任何證據足以認定系爭車輛實際執行維修期間確為11

    2年9月7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是其主張受有租車費用之損

    害，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7.家人照護費用：

　　原告丙○○雖主張因受傷行動不便，無法正常照顧小孩，遂委

    託其母親照顧全家共計14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故請求家

    人照護費用2萬8000元(計算式：2000元×14日）等語，惟原

    告丙○○就自己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本即應自負照顧責任，此

    部分為原告丙○○扶養子女之支出，不因本件車禍之發生而有

    所不同，因此難認原告所指之家人照顧費用與本件車禍間存

    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丙○○此部分之請求，亦屬無據。

　8.就醫交通費用：

　　原告丙○○固主張因受傷行動不便而依照醫生叮嚀每週往返醫

    院看診，共支出交通費用265元等語，業據提出計程車乘車

    證明乙份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丙○○執此主張，

    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9.醫療費用：

　⑴原告丙○○雖主張因治療頸部挫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320

    元，業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

    細收據、新光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惟原告丙○○因本件車禍受有頸

    部挫傷之傷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認原告丙○○所提出之

    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

    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260元(計算式：150元＋100

    元＋100元＋370元＋35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丙○

    ○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260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

    認有據，不應准許。

　⑵原告甲○○主張因治療頭部外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1萬0230

    元，雖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

    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新光醫院醫

    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

    件為證，然原告甲○○因本件車禍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業如

    前述，足見原告甲○○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

    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及新光醫

    院醫療費用收據，其中就診科別為精神科之等醫療費用，難

    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

    合計2670元(計算式：150元＋150元＋150元＋＋100元＋730元＋64

    0元＋390元＋17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甲○○得請

    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2670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

    ，不應准許。

　⑶原告丁○○主張因治療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

    495元，固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

    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

    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丁○○

    因本件車禍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已如前述，可知原

    告丁○○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

    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

    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435元(計算

    式：150元＋265元＋100元＋73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

    原告丁○○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435元，逾此範圍請求

    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⑷原告乙○○主張因治療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

    擦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230元，固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

    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急診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乙○○因本件車禍受有下背挫傷、右髖

    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已如前述，足見原告乙

    ○○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

    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170元(計算式：1

    50元＋100元＋73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乙○○得

    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170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

    據，不應准許。　　　

 10.眼鏡損失費用：

　　原告乙○○主張其配戴眼鏡因本件車禍遭毀損，請求重新購置

    新眼鏡1萬3160元，固有配鏡資料表及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

    處理中心刷卡資料等件為證，惟觀該資料表可知，眼鏡係原

    告乙○○於112年1月2日至大學眼鏡配得，迄至本件車禍發生

    日，已使用約8個月，自難認得以新品價格求償，本院審酌

    合理費用應以1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礙難准許。

    　　　　

 11.精神慰撫金：

　　按人之身體、健康固為無價，然慰撫金之賠償既以人格權遭

　　遇侵害，精神上受有痛苦，則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

　　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定之。查原告丙○○、甲○○、丁○○及乙○○(下稱

    原告等4人)因本件車禍分別受有有頸部挫傷、頭部外傷之傷

    勢、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

    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影響生活品質，堪認原告等4人受有

    相當之精神痛苦，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

    兩造所陳學經歷、工作收入概況；被告已受刑事處罰；原告

    等4人所受系爭傷害對其未來身心影響程度等一切情狀，認

    為原告等4人均請求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尚屬過高，應分

    別以1萬元、1萬元、1萬5000元、1萬7000元為適當，逾此部

    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12.原告丙○○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18萬1025元（計算式：車

    輛修復費用10萬61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薪資損失5萬6

    000元＋就醫交通費用265元＋醫療費用1260元＋精神慰撫金1萬

    元)；原告甲○○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4萬0670元（計算式

    ：薪資損失2萬8000元＋醫療費用267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

    ；原告丁○○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1萬6435元（計算式：

    醫療費用1435元＋精神慰撫金1萬5000元)；原告乙○○得請求

    損害賠償金額合計2萬8170元（計算式：眼鏡損失費用1萬元

    ＋醫療費用1170元＋精神慰撫金1萬7000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各請求被告給付如主

    文第1至4項所示金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

    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

    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三重簡易庭　法　官　王凱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家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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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謝真玹  

            謝仲庭  

兼上列二人

法定代理人  謝易龍  

             姜喬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易汎  

被      告  蕭于然  

訴訟代理人  吳宗澤  

複代理人    李承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臺幣壹拾捌萬壹仟零貳拾伍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肆萬零陸佰柒拾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丁○○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參拾伍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萬捌仟壹佰柒拾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至四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丙○○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6萬3560元。嗣具狀追加甲○○為原告，復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丁○○、乙○○為原告，並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丙○○58萬3665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3萬523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萬1495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乙○○9萬4390元。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9月1日19時5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北市○○區○道0號公路往南行駛，行經該公路南下29.7公里處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卻疏未注意，貿然前行不慎撞上行駛在前、由原告甲○○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附載原告丙○○、丁○○及乙○○，致原告丙○○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原告甲○○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原告丁○○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原告乙○○受有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並造成系爭車輛受損，經原告姜喬元將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原告丙○○，原告丙○○因此受有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4萬75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路邊臨時停車費1180元、路邊停車拖吊至車廠費用7000元、租停車位費用3萬2000元、薪資損失8萬4000元、租車費用19萬5000元、家人照護費用2萬8000元、就醫計程車車資費用265元、醫療費用632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58萬3665元；原告甲○○因此受有薪資損失5萬元、醫療費用1萬023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13萬5230元；原告丁○○因此受有醫療費用6495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8萬1495元；原告乙○○因此受有更換眼鏡費用1萬3160元、醫療費用6230元、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合計9萬4390元，均應由被告負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丙○○58萬3665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3萬523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丁○○8萬1495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乙○○9萬4390元。

二、被告則以：對於本件車禍之過失責任、原告丙○○請求醫療費用1070元(計算式：新光醫院費用370元＋新光醫院費用350元＋士林同仁中醫190元＋士林同仁中醫100元＋診斷書費用1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及就醫計程車車資265元、原告甲○○請求醫療費用2310元(計算式：三重醫院費用730元＋新光醫院神經外科費用640元＋新光醫院390元＋士林同仁中醫費用490元＋診斷書費用100元)、原告乙○○請求醫療費用1020元(計算式：三重醫院730元＋士林同仁中醫190＋診斷書費用100元)、原告丁○○請求醫療費用1245元(計算式：三重醫院730元＋士林同仁中醫415元＋診斷書費用100元)部分不爭執，原告其餘請求項目均爭執，原告丙○○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中，系爭車輛出廠年份為92年，已達20年，市場價值應為6萬元，而臨停時間為平日，非車廠未營業時段，故原告丙○○請求路邊臨時停車費用顯然無據，又原告丙○○請求路邊停車位拖吊至車廠費用，然原告丙○○所提出之估價維修單係訴外人蘆洲聖財汽車所開立，與原告丙○○主張拖車拖至士林聯嘉汽車廠有異，另原告丙○○雖主張租車費用，惟系爭車輛損壞已經超過市場價值，應報廢處理，可另購至其他車輛，無須衍生不必要之費用。至於原告乙○○主張之更換眼鏡費用，原告乙○○無法證明係本件車禍所造成，此外，原告丙○○及甲○○主張薪資損失，原告所提供在職證明之公司負責人與原告為同人，故難以佐證之實，應提供勞保證明佐證，且原告丙○○及甲○○所提供之新光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宜休養兩週計算，故原告請求超過部分並無理由。又原告丙○○請求家人照顧費用，但小孩照顧本該為家長之責任，故原告不應請求此筆費用，再者，原告請求醫療費用，其中振興賴師傅養生館4人整復舒緩1萬9600元，非必要性治療，且無法證明其醫療必要性，至於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請求本院酌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就本件車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

　2.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致與前方由原告甲○○駕駛，搭載原告丙○○、丁○○及乙○○之系爭車輛發生碰撞，造成原告丙○○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原告甲○○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原告丁○○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原告乙○○受有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並導致系爭車輛受損等情，業據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新光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及士林同仁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並經本院向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調得本件車禍處理資料核閱屬實，而被告就本件車禍所涉過失傷害罪，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40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有該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足認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為何？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規定明文。依民法第196條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　

　2.系爭車輛修復費用、拖吊費用：

　  原告丙○○主張本件車禍造成系爭車輛受損而無法自行駛離現場而需支出拖吊費用7400元，復經該車廠評估系爭車輛維修費用為14萬7500元，並受讓系爭車輛原所有權人即原告甲○○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原告丙○○共有15萬4900元之損失(計算式：7400元＋14萬7500元)等語，業據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債權轉讓證明書及國道小型車拖救服務契約三聯單等件為憑，觀系爭車輛受損情形非輕微，自有拖吊至車廠之必要，是原告丙○○主張被告應負擔拖吊費用7400元，應予准許。，又系爭車輛支出之修復費用14萬7500元(零件4萬6000元、工資7萬6500元、烤漆2萬5000元)，有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附卷可參，依系爭車輛之維修估價單所載維修項目，核與系爭車輛所受損部位相符，堪認屬必要修復項目，而系爭車輛於92年7月間出廠使用，有車號查詢車籍資料在卷可稽，至112年9月1日本件車禍發生受損時，已使用逾5年，依行政院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自用小客車耐用年數5年，再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計算，原告請求零件4萬6000元折舊後為4600元，另關於其餘損害項目，因無折舊問題，是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10萬6100元（計算式：折舊後零件4600元＋工資7萬6500元＋烤漆2萬5000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10萬610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3.路邊臨時停車費用、路邊停車拖吊至車廠費用：

　　原告丙○○主張本件車禍發生後，因車輛維修廠尚未營業，經拖吊車司機決定尋找路邊停車格放置系爭車輛，故支出停車費用1180元，嗣再僱請拖吊車將系爭車輛拖至車輛維修廠進行維修，亦支出7000元之拖吊費用，合計8180元(計算式：1180元＋7000元)，應由被告負擔等語，並提出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路邊停車費查詢停車費用明細表及聯嘉汽車電機行112年9月11日開立之估價單各乙份為證，惟原告並無法舉證證明等待修復必然會支出停放場所所需之停放費用，以及系爭車輛僅有停放該處為唯一選擇，實難徒以原告個人選擇停放場所而認被告應承擔所衍生生費用之支出，是原告丙○○此部分請求，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4.租停車位費：

　　原告丙○○主張因系爭車輛待修，故需另行自112年9月8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每月支付4000元承租停車位供放置系爭車輛，共計支出3萬2000元，應由被告負擔等語，固據提出聯嘉汽車電機行112年9月29日開立之估價單乙份為憑，然原告丙○○承租停放系爭車輛之停車費係按月繳納，即無論其實際停放車輛之日數為何，均須每月繳納固定金額，準此，無論系爭車輛是否受損、無論原告是否有使用系爭車輛，原告丙○○均必須按月繳納上開月租停車費，自非因本件車禍所額外增加之支出，是原告丙○○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費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5.薪資損失：

　⑴原告丙○○雖主張因本件車禍受傷，受傷期間(即自112年9

　　月2日起至9月26日止)無法工作，以每日薪資4000元計算，

　　被告應賠償原告丙○○8萬4000元(計算式：21天×4000元)等語，業據提出新光醫院112年11月28日診斷證明書乙份為證，然觀該證明書內容，原告丙○○因頸部挫傷於112年11月28日至新光醫院門診治療，經診治後，宜在家休養14天，繼續門診追蹤治療等情，足認原告丙○○因頸部挫傷需休養14日而受有該休養期間無法工作之薪資損害，參以原告丙○○於本件車禍發生前之每日薪資為4000元，有益豐工程行開立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乙份為證。準此，原告丙○○得請求休養期間薪資損失金額為5萬6000元（計算式：4000元×14日），原告丙○○請求被告賠償5萬600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⑵原告甲○○主張因本件車禍受傷，受傷期間(即自112年9月2

　　日起至9月30日止)無法工作，以每日薪資2000元計算，被告

　　應賠償原告甲○○5萬元(計算式：25天×2000元)等語，並提出新光醫院112年12月18日診斷證明書乙份為證，惟依該證明書內容，原告甲○○於112年9月12日因頭部外傷併腦震盪症候群至新光醫院門診治療，經醫師評估需在家休養兩週，足認原告甲○○因本件車禍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後，自受有兩週之薪資損失。參以原告甲○○於本件車禍發生每日薪資為2000元，有益豐工程行開立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乙份為證，準此，原告甲○○得請求賠償薪資損失之金額應為2萬8000元（計算式：2000元×14日），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⑶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本院審酌上開益豐工程行在職薪資證明書確實蓋有該工程行之店章，且該商號之負責人為原告，但該日薪金額並無逾一般市場行情，自不得僅據此即推斷該證明書欠缺真實性，況被告亦未指明該日薪記載金額有何不合理之處及未提出相關證據供本院審酌，自難逕以其空言臆測而為其有利之認定，是被告上開所辯，不足憑採。

　6.租車費用：

　  原告丙○○雖主張因系爭車輛進廠維修期間(即自112年9月27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原告需另行租借車輛代步共支出19萬5000元費用等語，並提出辰碩工程有限公司租用明細表乙份為證。然查，觀原告丙○○所提出聖財汽車有限公司開立之估價單內容，未見有何維修期間文字之記載，此外，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足以認定系爭車輛實際執行維修期間確為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4月8日止，是其主張受有租車費用之損害，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7.家人照護費用：

　　原告丙○○雖主張因受傷行動不便，無法正常照顧小孩，遂委託其母親照顧全家共計14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故請求家人照護費用2萬8000元(計算式：2000元×14日）等語，惟原告丙○○就自己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本即應自負照顧責任，此部分為原告丙○○扶養子女之支出，不因本件車禍之發生而有所不同，因此難認原告所指之家人照顧費用與本件車禍間存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丙○○此部分之請求，亦屬無據。

　8.就醫交通費用：

　　原告丙○○固主張因受傷行動不便而依照醫生叮嚀每週往返醫院看診，共支出交通費用265元等語，業據提出計程車乘車證明乙份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丙○○執此主張，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9.醫療費用：

　⑴原告丙○○雖主張因治療頸部挫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320元，業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光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惟原告丙○○因本件車禍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認原告丙○○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260元(計算式：150元＋100元＋100元＋370元＋35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丙○○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260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⑵原告甲○○主張因治療頭部外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1萬0230元，雖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新光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甲○○因本件車禍受有頭部外傷之傷勢，業如前述，足見原告甲○○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及新光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其中就診科別為精神科之等醫療費用，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2670元(計算式：150元＋150元＋150元＋＋100元＋730元＋640元＋390元＋17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甲○○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2670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⑶原告丁○○主張因治療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495元，固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丁○○因本件車禍受有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已如前述，可知原告丁○○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435元(計算式：150元＋265元＋100元＋73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丁○○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435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⑷原告乙○○主張因治療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6230元，固據提出同仁堂中醫醫療體系掛號費收據暨處方費用明細收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療費用收據及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等件為證，然原告乙○○因本件車禍受有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已如前述，足見原告乙○○所提出之上開收據，除振興賴師傅養生館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即整復舒緩方式治療)，難認與該傷勢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予扣除外，其餘各筆收據費用合計1170元(計算式：150元＋100元＋730元＋190元)，核屬必要費用，是原告乙○○得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用為1170元，逾此範圍請求者，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10.眼鏡損失費用：

　　原告乙○○主張其配戴眼鏡因本件車禍遭毀損，請求重新購置新眼鏡1萬3160元，固有配鏡資料表及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刷卡資料等件為證，惟觀該資料表可知，眼鏡係原告乙○○於112年1月2日至大學眼鏡配得，迄至本件車禍發生日，已使用約8個月，自難認得以新品價格求償，本院審酌合理費用應以1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礙難准許。　　　　

 11.精神慰撫金：

　　按人之身體、健康固為無價，然慰撫金之賠償既以人格權遭

　　遇侵害，精神上受有痛苦，則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

　　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定之。查原告丙○○、甲○○、丁○○及乙○○(下稱原告等4人)因本件車禍分別受有有頸部挫傷、頭部外傷之傷勢、腹壁及下背挫傷之傷勢、下背挫傷、右髖部挫擦傷、兩側大腳趾擦傷之傷勢，影響生活品質，堪認原告等4人受有相當之精神痛苦，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兩造所陳學經歷、工作收入概況；被告已受刑事處罰；原告等4人所受系爭傷害對其未來身心影響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等4人均請求精神慰撫金7萬5000元，尚屬過高，應分別以1萬元、1萬元、1萬5000元、1萬7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應予駁回。　

 12.原告丙○○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18萬1025元（計算式：車輛修復費用10萬6100元＋車輛拖吊費用7400元＋薪資損失5萬6000元＋就醫交通費用265元＋醫療費用126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原告甲○○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4萬0670元（計算式：薪資損失2萬8000元＋醫療費用2670元＋精神慰撫金1萬元)；原告丁○○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1萬643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435元＋精神慰撫金1萬5000元)；原告乙○○得請求損害賠償金額合計2萬8170元（計算式：眼鏡損失費用1萬元＋醫療費用1170元＋精神慰撫金1萬7000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各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金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三重簡易庭　法　官　王凱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家蓉



